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以下简称“缔约双方”)，  

  基于中俄两国人民睦邻友好的历史传统，  

  认为一九九二年至二 OOO 年期间两国元首签署和通过的中俄联合宣言和声明对发展

双边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坚信巩固两国间各个领域的友好、睦邻与互利合作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维

护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稳定，  

  重申各自根据《联合国宪章》及其参加的其它国际条约所承担的义务，  

  希望促进建立以恪守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与准则为基础的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致力于将两国关系提高到崭新的水平，  

  决心使两国人民间的友谊世代相传，  

  兹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缔约双方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准则，根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

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长期全面地发展两国睦邻、友好、合作和平等信

任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第二条  



  缔约双方在其相互关系中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也不相互采取经济及其它施压手

段，彼此间的分歧将只能遵循《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及其它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准则，以和

平方式解决。  

  缔约双方重申，承诺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互不将战略核导弹瞄准对方。  

第三条  

  缔约双方相互尊重对方根据本国国情所选择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道路，确保

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发展。  

第四条  

  中方支持俄方在维护俄罗斯联邦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问题上的政策。  

  俄方支持中方在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问题上的政策。  

第五条  

  俄方重申一九九二年至二 000 年期间两国元首签署和通过的政治文件中就台湾问题所

阐述的原则立场不变。俄方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

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方反对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  

第六条  

  缔约双方满意地指出，相互没有领土要求，决心并积极致力于将两国边界建设成为永久

和平、世代友好的边界。缔约双方遵循领土和国界不可侵犯的国际法原则，严格遵守两国间

的国界。  



  缔约双方根据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六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

于中苏国界东段的协定》继续就解决中俄尚未协商一致地段的边界线走向问题进行谈判。在

这些问题解决之前，双方在两国边界尚未协商一致的地段维持现状。  

第七条  

  缔约双方将根据现行的协定采取措施，加强边境地区军事领域的信任和相互裁减军事力

量。缔约双方将扩大和加深军事领域的信任措施，以加强各自的安全，巩固地区及国际稳定。  

  缔约双方将本着武器和武装力量合理足够的原则，努力确保本国的安全。  

  缔约双方根据有关协定进行的军事和军技合作不针对第三国。  

第八条  

  缔约双方不参加任何损害缔约另一方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联盟或集团，不采取任何

此类行动，包括不同第三国缔结此类条约。缔约任何一方不得允许第三国利用其领土损害缔

约另一方的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缔约任何一方不得允许在本国领土上成立损害缔约另一方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组织

和团伙，并禁止其活动。  

第九条  

  如出现缔约一方认为会威胁和平、破坏和平或涉及其安全利益和针对缔约一方的侵略威

胁的情况，缔约双方为消除所出现的威胁，将立即进行接触和磋商。  

第十条  



  缔约双方将利用并完善各级别的定期会晤机制，首先是最高级和高级会晤，就双边关系

和共同关心的重要而迫切的国际问题定期交换意见、协调立场，以加强平等信任的战略协作

伙伴关系。  

第十一条  

  缔约双方主张严格遵守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准则，反对任何以武力施压或以种种借口干

涉主权国家内政的行为，愿为加强国际和平、稳定、发展与合作进行积极努力。  

  缔约双方反对可能对国际稳定、安全与和平造成威胁的行为，将在预防国际冲突及其政

治解决方面相互协作。  

第十二条  

  缔约双方共同致力于维护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并大力促进恪守有关保障维护战略稳定

的基本协议。  

  缔约双方将积极推动核裁军和裁减化学武器进程，促进加强禁止生物武器的制度，采取

措施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和相关技术的扩散。  

第十三条  

  缔约双方将加强在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和联合国专门机构的合作。缔约双方将努力增强联

合国作为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最具权威性和最具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在处理国际事务，尤其是在

和平与发展领域的中心作用，确保联合国安理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的主要责任。  

第十四条  



  缔约双方将大力促进加强两国周边地区的稳定，确立相互理解、信任和合作的气氛，推

动旨在上述地区建立符合其实际的安全和合作问题多边协作机制的努力。  

第十五条  

  缔约双方将根据两国政府间有关协定和其它文件处理债权、债务关系，彼此承认缔约一

方对位于缔约另一方境内属于对方的资产及其它财产拥有的合法权益。  

第十六条  

  缔约双方将在互利的基础上开展经贸、军技、科技、能源、运输、核能、金融、航天航

空、信息技术及其它双方共同感兴趣领域的合作，促进两国边境和地方间经贸合作的发展，

并根据本国法律为此创造必要的良好条件。  

  缔约双方将大力促进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信息、旅游、体育和法制领域的交流与合

作。  

  缔约双方将根据本国法律及其参加的国际条约，保障维护知识产权，其中包括著作权和

相关权利。  

第十七条  

  缔约双方将在国际金融机构、经济组织和论坛内开展合作，并根据上述机构、组织和论

坛章程的规定，促进缔约一方加入缔约另一方已成为成员(参加国)的上述机构。  

第十八条  

  缔约双方将根据各自承担的国际义务及本国法律在促进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进行

合作。  



  缔约双方将根据各自承担的国际义务以及各自的法律和规定，采取有效措施，保障缔约

一方法人和自然人在缔约另一方境内的合法权益，并相互提供必要的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  

  缔约双方有关部门将根据相关法律调查与解决缔约一方的法人和自然人在缔约另一方

境内进行合作和经营活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纠纷。  

第十九条  

  缔约双方将在保护和改善环境状况，预防跨界污染，公平合理利用边境水体、太平洋北

部及界河流域的生物资源领域进行合作，共同努力保护边境地区稀有植物、动物种群和自然

生态系统，并就预防两国发生的自然灾害和由技术原因造成的重大事故及消除其后果进行合

作。  

第二十条  

  缔约双方将根据本国法律和各自承担的国际义务，在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

义，以及打击有组织犯罪和非法贩运毒品、精神药品、武器等犯罪活动方面进行积极合作。

缔约双方将合作打击非法移民，包括打击通过本国领土非法运送自然人的行为。  

第二十一条  

  缔约双方重视发展两国中央(联邦)立法和执行机关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缔约双方将大力促进开展两国司法机关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第二十二条  

  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双方作为其它国际条约参加国的权利和义务，也不针对任何第三国。  

第二十三条  



  为执行本条约，缔约双方将积极促进在双方都感兴趣的具体领域签订条约。  

第二十四条  

  本条约需经批准，并自互换批准书之日起生效。批准书将在北京互换。  

第二十五条  

  本条约有效期为二十年。如果在本条约期满一年前缔约任何一方均未以书面形式通知缔

约另一方要求终止本条约，则本条约将自动延长五年，并依此法顺延。  

  本条约于二 OO 一年七月十六日在莫斯科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俄文写成，

两种文本同等作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        俄罗斯联邦代表  

     江泽民            弗拉基米尔·普京 

 


